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昌州食药监函〔2017〕9号             签发人：李 武
对自治州政协第十二届一次会议教文卫体类第05号提案的答复

民革昌吉市委员会：

您提出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学校幼儿园食品安全监管的提案》我局已收悉。首先十分感谢您对我州学校幼儿园食品安全的关注。对于贵单位的提案，现答复如下：

近年来，我局对学校幼儿园食堂食品安全工作高度重视，精心安排，周密部署，要求各县市局要与当地教育部门通力协作、齐抓共管，不断强化措施，严厉整治，
严格落实主体责任
自治州辖区内目前共有182座幼儿园，全部实行自主经营的管理模式，学校食堂《食品经营许可证》的法人代表为幼儿园园长，强化幼儿园主要负责人作为学校食品安全第一责任人的食品安全意识，进一步落实岗位职责，各学校还确定了一名食品安全管理员，主要负责学校食堂日常食品安全工作。

提前介入，合理布局

    在各县市政府前期规划设计阶段，县市局提早介入，对

新建或拟建的农村双语幼儿园提出意见，要求设计要严格按食品安全相关标准和要求进行规划建设，合理布局粗加工间、烹饪间、面点间、备餐间、库房等基本场所，配齐配全设施设备，规范操作流程，避免交叉污染。
规范管理，科学监管
在各县市局的监管指导下，学校幼儿园在食堂醒目位置悬挂公示栏，内容包括《食品经营许可证》、人员健康证、培训证及各项规章制度。从2017年起，州食药监局开展实施“阳光食品”PPP项目建设，采取“互联网+部门监管+社会共治”的手段，在食品生产经营企业（包括学校）食堂安装视频监控，通过食品溯源、视频监控、综合业务平台三大系统，实现食品生产经营企业全过程的数据化、可视化，食品安全监管信息化和维护食品行业安全技防一体化，实现食材从“农田到餐桌”流向可追溯、风险可控制、责任可追究目标。在日常监管中，要求学校幼儿园食堂实行定点采购，索取供货商的营业执照等资质，对每天采购的食材索要票据，逐一登记台账，做到可追溯；烹饪区采用红绿蓝色标管理，即动物类的工具用红色标注、植物类工具用绿色标注、水产品工具用蓝色标注，定位存放，分类使用；要求学校配备足够数量的消毒保洁柜，替代了以前使用八四消毒液的化学消毒方法；配备专用留样柜，对每餐留样量不少于200克，落实48小时留样制度；建议幼儿园食堂不要采购含有棉籽油成分的调和油及转基因食用油、含过多食品添加剂的调和酱油和醋，应购买压榨菜籽油或非转基因食用油、酿造酱油及醋；建议购买臭氧发生器对学生就餐场所进行消毒。

强化监管，完善长效机制
各县市局在日常监管的基础上，认真梳理可能发生食品安全问题的薄弱环节，采取有效防控措施，做到源头严防，过程严管，风险严控，把食品安全隐患消灭在萌芽状态，在每年春秋两季开学前进行学校食堂专项整治，并将学校食堂监管工作列为全年重点工作。2017年，州食药监局先后下发了《关于切实加强2017年全州学校校园及周边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通知》（昌州食药监〔2017〕12号）、《关于开展2017年春季学校校园及周边食品安全专项督查检查工作的通知》（昌州食药监电〔2017〕6号）、《转发关于加强农村双语幼儿园食堂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通知》（昌州食药监〔2017〕31号）等文件，做到了年初有计划、监管有措施、阶段有督查、工作有总结，确保了全州学校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有序开展。

要求各县市在强化监管的同时，要着力完善监管长效机制。一是加大监督量化分级管理工作的公示和宣传力度，提高师生公众对量化分级管理工作的知晓度和认可度。二是大力推行学校食堂开展“明厨亮灶”建设，积极引导学校食堂主动提档升级，充分发挥社会监督作用。三是加大对农村学校幼儿园食堂的指导和监督检查力度，增加指导和监督检查频次，对设施、条件达不到要求的，要督促整改，并通报属地教育行政部门。四是深化学校食堂标准化管理规范，实施学校食堂食品切配工用具色标管理规范和鼓励采用“五常法”（常组织、常整顿、常清洁、常规范、常自律）、“4D管理法”（整理到位、责任到位、培训到位、执行到位）等先进管理模式。五是定期开展针对性专项行动。要结合监管实际，针对重点时段、重点区域，及时开展专项行动，解决突出问题。针对夏秋季事故高发特点，要及时组织开展风险排查，规范操作行为，防控食物中毒事故发生
组织培训，加大宣传
各县市局定期组织幼儿园园长、食品安全管理员及食堂从业人员培训，提高幼儿园预防和处置食品安全事故的能力，采取形式多样的宣传教育方式，提高幼儿园食堂及园区周边食品经营者的法律意识和责任意识，自觉规范操作，守法经营。开展食品安全知识进校园活动，从小培养学生良好饮食习惯，提高师生的自我防范意识和消费维权意识，营造良好的食品安全校园氛围。2017年举办食品经营从业人员培训班10期，培训食品经营从业人员206人，办各类食品安全科普活动30次，发放宣传资料12276分。

感谢您对食品安全工作的支持、关注和监督，我们将竭尽全力做好各项工作，让委员放心，让群众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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